
臺北市政府 110.09.13.  府訴二字第 1106104572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營業處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訴願人因違反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0

年 6月 25日北市工水下字第 11060359432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

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原處分機關查得本市文山區○○路○○段○○巷口（下稱系爭地點）

　　周邊雨水排水箱涵遭不明管線穿越，乃於民國（下同）109年 8月 12日

　　邀集訴願人等相關單位派員現場會勘，惟現場仍有混凝土包覆之 PVC

　　管數支無人確認，訴願人之與會代表並表示無訴願人之管線。案經原

　　處分機關以 109年 8月 18日北市工水下字第 10960503563號公告略以，

　　原處分機關預定公告後 1個月後，另案進行系爭地點權屬不明管線拆

　　除作業，施工前如經勘查確認穿越案址雨水下水道管線之施作行為人

　　或所有人，將逕依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 3點規定，處新臺幣（下同）5萬

　　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鍰等；復以同日期北市工水下字第 10960503562

　　號函知訴願人等，及請再次清查確認管線是否為所屬，倘為所屬管線

　　，請與原處分機關聯繫研商遷移改善相關事宜，原處分機關預定於公

　　告 1個月後另案進行拆除作業等在案。 

二、嗣於公告期間屆滿後，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3月 3日邀集訴願人等單位

　　現場會勘確認拆除施工之地點、項目及預訂開工日期為 110年 4月 10日

　　；於施工中原處分機關再於 110年 4月 19日邀集訴願人等辦理現場會勘

　　，經訴願人之與會代表現場指認部分管線表示屬訴願人之 11K及 22K高

　　壓線路無法遷移等語，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未經原處分機關或本府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下稱衛工處）核准即以固定式管線穿越雨

　　水排水箱涵，有占用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所占排水斷面或該設



　　施投影面積未達 50％之情事，且未依前開公告期限改善完成，違反臺

　　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及第 6條規定，乃依同自治條例第 22條

　　及裁罰基準第 3點項次 3規定，以 110年 6月 25日北市工水下字第 110603

　　59432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漏載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

　　例第 6條規定，業經原處分機關以 110年 8月 26日北市工水下字第 11060

　　46525號函更正在案。）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8萬元罰鍰。原處分

　　於 110年 6月 29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0年 7月 20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7月 29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下水道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第 5條規定：「直轄市主管機關辦理左列事項︰一、

　　直轄市下水道建設之規劃及實施。二、直轄市下水道法規之訂定。…

　　…四、直轄市屬下水道之管理。……六、其他有關直轄市下水道事宜

　　。」第 9條規定：「中央、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為建設及管

　　理下水道，應指定或設置下水道機構，負責辦理下水道之建設及管理

　　事項。」

　　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 2條第 1項規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雨水下水道之管理事項委任市

　　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處）執行……。」第 3條規定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　雨水下水道：指專供處理雨水之

　　下水道。……」第 4條規定：「任何設施不得穿越雨水下水道、污水

　　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但經水利處或衛工處核准者，不在此限。」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應維持既有功能

　　，不得有下列情事：一　占有、毀損、改道、廢除、變更使用或違反

　　供公眾使用目的之行為。」第 22條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為止：一　違反第四條規定，未

　　經機關核准而將設施穿越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之施作行為人或該設施

　　所有人。二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維持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

　　施既有功能之行為人、使用人、占有人、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

　　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3 點規定：「本府處理違反本自治條例涉及雨水下水道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如下表：（節錄）

項次 1 3 



違反事件 任何設施不得穿越雨水下水道、污水下水道

及其附屬設施。但經水利處或衛工處核准者

，不在此限。 

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

，應維持既有功能，不得

有下列情事：占有、毀損

、改道、廢除、變更使用

或違反供公眾使用目的之

行為。 
法條依據 第 4 條、第 22 條 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2 條 
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

處罰單位：新臺幣(元
） 

處罰鍰 5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處 5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

罰鍰。 

統一裁罰基準 單位：

新臺幣（元） 
1.穿越之位置於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排

水或滯洪空間上緣向下起算，淨深未達 20%
範圍內：處罰鍰 5 萬元至 6 萬元；經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

改善為止。 
2.穿越之位置於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排

水或滯洪空間上緣向下起算，在淨深 20%以

上未達 50%範圍內：處罰鍰 6 萬元至 8 萬元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

次處罰至其改善為止。 
…… 

…… 
3.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罰鍰 8 萬元至 9 萬元；經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

改善為止： (1) 以固定式設

施占有雨水下水道及其附

屬設施，占排水斷面或該

設施投影面積未達 50%。 
……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系爭管線係早年設置辨識不易，致於 109年 8月 12

　　日會勘時未能確認為訴願人之電路管線；又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4月 19

　　日會同訴願人會勘開挖後，始確認系爭管線為訴願人權屬，惟會議紀

　　錄中並未提及要求拆除系爭管線，導致訴願人未能及時進行拆除作業

　　；系爭管線屬高壓管線，事涉用戶用電權益，訴願人需先進行管路遷

　　移設計，並與當地里民協調遷移事宜，再安排承攬商施工，耗日費時

　　，又洽遇 5月中新冠肺炎爆發，訴願人之員工及管線工程承攬商有數

　　人確診染疫，相關人員均須居家隔離致無法即時遷移系爭管線，故實

　　非訴願人不願拆遷系爭管線或故意延宕遷移時程，請求撤銷原處分。

三、查本件訴願人未經原處分機關或衛工處核准即於系爭地點以固定式管

　　線穿越雨水排水箱涵，有占用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所占排水斷

　　面或該設施投影面積未達 50％之情事，有原處分機關 109年 8月 18日北

　　市工水管字第 10960503562號函及第 10960503563號公告、109年 8月 12

　　日、 110年 3月 3日及 110年 4月 19日會勘紀錄與所附採證照片等影本附



　　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4月 19日會同訴願人會勘後始確認系

　　爭管線為訴願人權屬，惟會議紀錄中並未提及要求拆除系爭管線，導

　　致訴願人未能及時進行拆除作業，且系爭管線之拆除耗日費時云云。

　　按任何設施除經水利處或衛工處核准者外，不得穿越雨水下水道、污

　　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又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應維持既有功

　　能，不得有占有、毀損、改道、廢除、變更使用或違反供公眾使用目

　　的之行為；違者，處 5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為止；揆諸臺北市下水道管理

　　自治條例第 4條、第 6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2條第 1款、第 2款等規定自明

　　。查本件系爭地點周邊雨水排水箱涵遭固定式混凝土包覆之 PVC管穿

　　越，有占用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所占排水斷面或該設施投影面

　　積未達 50％之情事，前經原處分機關邀集訴願人等多次現場會勘，嗣

　　查認系爭穿越雨水排水箱涵之管線管路為訴願人權屬，業如前述。復

　　查訴願人既經多次參與現場會勘，自難諉為不知原處分機關多次邀集

　　訴願人等現場會勘之目的旨在拆除穿越雨水排水箱涵之管線，況原處

　　分機關前以 109年 8月 18日北市工水下字第 10960503562號函知訴願人

　　張貼同日期北市工水下字第 10960503563號公告時，已載明請訴願人

　　再次清查確認系爭地點之管線是否為其所屬管線，以俾於執行拆除前

　　研商遷移改善相關事宜在案。是縱訴願人所屬管線拆除耗日費時，惟

　　查自上開 109年 8月 18日函通知訴願人，迄至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4月 19

　　日現場會勘訴願人指認系爭管線為其所有，期間業經過約 8個月，訴

　　願主張，尚難採之對其為有利之認定。是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反

　　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第 6條規定，而依同自治條例第 22

　　條及裁罰基準第 3點項次 3規定，以原處分處訴願人 8萬元罰鍰，並無

　　違誤。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及裁罰基

　　準所為原處分，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3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